
信托认购或追加认购申请书 

受托人（平安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）： 

本人作为本信托的委托人，交付在该合同项下的信托认购资金以及相关的认购费用，

并且同意，该信托认购资金按照本信托合同有关约定，全部用于认购本信托的信托单位。 

 

基本信息 

信托合同名称  

合同号  

受托人  

托管银行  

委托人姓名  

（大写）人民币    亿   仟   佰   拾   万   仟   佰   拾   元整 认购资金 

（小写）￥  

（大写）人民币    亿   仟   佰   拾   万   仟   佰   拾   元整 认购费用 

（小写）￥  

预留受益的银行帐户信息（首次认购时填写） 

开户人  开户行  

帐号  

申请人联系电话  邮政编码  

申请人地址  

申请人同意此地址为申请人接收《信托认购或追加认购确认书》之地址，此地址如有变

更，请及时书面通知受托人和托管银行。 

 

特此申请。 

申请人（委托人）： 

（自然人）签字： 

（法人或其他组织）名称及公章： 

法定代表人（或负责人）或授权委托人签字： 

申请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 

 

（填写说明： 

1、申请人需填写《信托认购或追加认购申请书》正本一式两份，受托人的销售部门或

代理推介机构将两份申请书交予受托人，其中一份交由受托人存档，另一份由受托人交予托

管银行留存。 

2、委托人填写的通信地址若与上次不同，则以本次填写地址为准。 

3、委托人填写的银行账号若与信托合同中不一致，以信托合同中填写的银行账号为

准。） 


